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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残发〔2014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
残疾人子女学生助学补助办法》的通知

各区（县）残联、教委、民政局、财政局：

为鼓励残疾人学知识、学文化，提高残疾人整体素质和接受

教育水平，缓解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学生的学

费负担，根据《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残疾人

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京发〔2009〕17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北

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

北京市教育委员会

北 京 市 民 政 局

北 京 市 财 政 局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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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京财社

〔2007〕252 号）精神，市残联、市教委、市民政局和市财政局

联合制定了《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学生助学

补助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1. 北京市残疾人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2. 北京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申

请审批表

3. 北京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大学生、研究生助学

补助申请审批表

4. 北京市残疾人大学生、研究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5. 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子女学生

助学补助汇总表

市残联 市教委

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
2014 年 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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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

子女学生助学补助办法

第一条 总则

为进一步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，缓解残疾人和生活困难残疾

人子女学生教育负担，根据《中共北京市委、北京市人民政府关

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京发〔2009〕17 号）、《关

于印发〈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京财社〔2007〕252 号）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补助对象

具有本市户籍、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（以下简

称“《残疾人证》”）的残疾人学生、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学生，

包括就读于实施学历教育的全日制公办和民办学校中的高中学

生、大学生（含本科生、专科生、高等职业教育学生）、研究生

（含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）以及接受成人高等教育学生。

前述生活困难残疾人，是指享受民政部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

保障、生活困难补助和低收入的残疾人。

第三条 补助标准

（一）普通高中学生，每人每学年补助 1200 元。

（二）中等职业教育学生，按照市财政、市教委等六部门《关

于修订实施北京市中等职业教育免费及国家助学金政策的通知》

（京财教育〔2012〕3118 号）的规定执行。

（三）参加统招考试并被普通高等院校录取的大学生，每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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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学年补助 4500 元；普通高校或科研院所全日制学习且无工资

性收入的研究生，每人每学年补助 6000 元。

生活困难家庭中的高等教育新入学学生按照民政部门规定

的新生入学救助等政策规定执行，不得重复享受本办法补助。

（四）参加全国成人高考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、成人研究生

考试的残疾人，在取得相应学历证书后，按照大专 6000 元、本

科 8000 元和研究生 10000 元的标准，给予一次性的助学补助。

同等学历的补助只能享受一次。

（五）免交学费的公办特教学校学生和大学生，不享受本办

法助学补助。

第四条 申请补助所需材料

（一）残疾人学生提交入学录取通知书或在校学习证明、本

人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身份证》”）或

户口簿、《残疾人证》、学费发票等原件及复印件。

（二）取得成人高考、自学高等学历和成人研究生学历的残

疾人，提交本人《身份证》或户口簿、《残疾人证》、学历证书、

学费发票等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三）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学生，提交入学录取通知书或在

校学习的证明、学费发票、本人《身份证》和户口簿、父（母）

《残疾人证》等原件和复印件，以及享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、

生活困难补助或低收入认定的有关证明原件和复印件。

第五条 申请审批程序

（一）申请符合助学补助条件的学生本人或直系亲属（监护



— 5 —

人），视情况选择并填写下述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，并由学校审

核盖章。于每年 10 月 10 日前持有关证明材料，到户口所在地的

街道（乡镇）残联提出申请。

1. 残疾人高中学生填写《北京市残疾人高中学生助学补助

申请审批表》（见附表 1）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高中学生填写

《北京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》

（见附表 2）。

2. 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大学生、研究生填写《北京市生

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大学生、研究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》（见

附表 3）。

3. 残疾人大学生、研究生和取得成人高考、自学高等学历

和研究生学历的残疾人，填写《北京市残疾人大学生、研究生助

学补助申请审批表》（见附表 4）。

（二）初审 街道（乡镇）残联对申请人的情况进行审核、

汇总，提出资金预算，于每年 10 月 30 日前将补助对象的申请审

批表、证明材料复印件报区（县）残联。

（三）审批 区（县）残联接到街道（乡镇）残联上报的相

关材料后，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。

（四）核发 区（县）残联审批后，落实相关助学补助资金，

并督促街道（乡镇）残联及时足额向受助对象发放到位。

（五）存档 区（县）残联负责归档留存申请审批表（第一

联）和受助学生的证明材料；街道（乡镇）残联负责归档留存申

请审批表（第二联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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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备案 区（县）残联于每年 12 月 20 日前，完成年度

助学情况汇总，并填制《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的残疾人

子女学生助学补助情况汇总表》（见附表 5）上报市残联。

第六条 资金保障

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学生助学补助资金，从区

（县）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或社会募捐资金中列支。区县财政、残

联等部门协商确定补助资金的具体拨付方式，优化相关工作流

程，确保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。

第七条 政策衔接

区（县）残联、街道（乡镇）应加强与本区（县）民政、教

委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，切实做好扶残助学补助与教育政策、救

助政策的有效衔接。

第八条 管理与监督

各级残联应加强对扶残助学资金的管理和监控，自觉接受审

计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对查实发生营私舞弊行为或出现虚报、

冒领、截留、挪用、骗取补助资金的，除追回全部资金外，将依

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和法律责任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市残联负责解释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第一年扶残助学补助工

作以 2013 年 9 月的新学年为起始，原市残联等四部门《关于印

发〈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学生助学补助暂行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京残发〔2009〕47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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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北京市残疾人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残疾人证号
残疾

类别

视力残疾□ 听力残疾□

言语残疾□ 肢体残疾□

智力残疾□ 精神残疾□

多重残疾□

身份证号 就读学校和年级

学校类型 普通高中□ 其它□

家庭住址 邮编 电话

申请补助的年度

是否享受低保、

低收入和困难

补助

是□ 救助证号

否□

受助人

（或监护人）

申请签字

年 月 日

学校审核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

合 政策

已补助 元。

年 月 日

街道(乡镇)

残联初审意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合

高中补助政策，建议

补助 元。

年 月 日

区县残联

审批意见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区（县）残联留存第一联，街道（乡镇）残联留存第二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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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北京市生活困难残疾人

子女高中学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学生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
就读学校

和年级

学校类型 普通高中□ 职业高中□ 中专□ 技校□ 其它□

家庭住址 邮编 电 话

申请补助的年度

与学生本人关系 姓名 残疾类别 残疾人证号 救助证号

父

母

受助人

（或监护人）

申请签字

年 月 日

学校审核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

合 政策，已

补助 元。

年 月 日

街道(乡镇)

残联初审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

合高中补助政策，

建议补助 元。

年 月 日

区县残联

审核意见

年 月 日

备注：此表一式二份，区（县）残联留存第一联，街道（乡镇）残联留存第二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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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北京市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大学生、研究生

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学生姓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身份证号 家庭电话

就读学校 学历层次
大专□ 本科□

研究生□

专 业 学 制 在校年级

家庭住址 邮 编
申请补助

的年度

与学生本人系 姓 名 残疾类别 残疾人证号 救助证号

父

母

受助人

（或监护人）

签 字

年 月 日

学校审核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合

政策，已补

助 元。

年 月 日

街道(乡镇)

残联初审

意 见

经审核，建议补助

元。

年 月 日

区县残联

审批意见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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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一式二份，区（县）残联留存第一联，街道（乡镇）残联留存第二联。

附表 4

北京市残疾人

大学生、研究生助学补助申请审批表

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

残疾人证号 残疾类别

视力残疾□ 听力残疾□

言语残疾□ 肢体残疾□

智力残疾□ 精神残疾□

多重残疾□

是否享受低保、低

收入和困难补助

是□ 救助证号

否□

身份证号 家庭电话

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

就读学校和年级 专 业

学 历 学制 申请补助的年度

学历类别
统一高考□ 自学考试□ 成人高考□

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□ 成人研究生□

受助人

（或监护人）

申请签字

年 月 日

学校审核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

符合 政策，

已补助 元。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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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道(乡镇)

残联初审

意 见

经审核，该学生符合大学

生 补助政策，

建议补助 元

年 月 日

区县残联

审批意见

年 月 日

备注：一式二份，区（县）残联留存第一联，街道（乡镇）残联留存第二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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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

北京市残疾人学生和生活困难的残疾人子女学生助学补助汇总表

区县（盖章）： （ 年）

序

号

学生

姓名
补助类型

性

别

民

族

学生或其（母）

残疾人证号

学生

身份证号
就读学校

补助金

额（元）
家庭地址

1
2
3
4
5
6

合计

备注：1. 残疾人高中生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普通高中生，全日制残疾人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

非全日制残疾人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，生活困难残疾人子女大专生、本科生、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

究生的顺序填写；2. 本表可以复制；3. 12 月 20 日前报市残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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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室 2014 年 1 月 24 发


